
 

河北传媒学院教务处通知 

河传教〔2016〕07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开展 2016-2017 年度 

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，各处（室）： 

为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，提高人才培养质

量，根据院教[2015]28 号文件《河北传媒学院教学改革研究

项目管理办法》，教务处将组织开展 2016-2017 年度校级教学

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立项要求及范围 

选题要紧紧围绕我校办学的定位和发展的方向，以围绕创

新人才培养模式，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；依据人才培养目标重

构课程结构及教学内容；创新教育教学方法，探索启发式、探

究式、讨论式、参与式教学；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，及时把科

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；强化实践育人环节，提高大学生实践

能力；改革考试方法，注重学习过程考察和学生能力评价；加

强教师队伍能力建设；改革教学管理与健全质量保障体系等方

面。 

各部门要把教学改革立项研究同创新创业示范课建设、创

新创业课程体系探索、应用型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建设、校内外

实践教学条件与平台建设、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、人才培养

方案优化、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结合起来，

积极探索实践，力争取得一批有应用推广价值的成果。 



 

二、申报要求 

1.本次项目申报面向全校一线教师与教学管理人员，尤其

鼓励中青年教师牵头申报项目，申报校级项目的主持人必须具

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且项目主持人有一定研究水平和

组织能力。 

2.校级教改项目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。小型项目鼓励以

个人名义上报，其它项目团队不超过 3 人（含主持人），防止

挂空名现象。为保证研究质量，项目申报主持人仅限主持 1 项

教改项目。 

3.前三届承担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未结项者，本次不再

申报。 

4.校级教改项目自下发立项通知开始算起，研究时间为 1

年。 

三、申报程序和办法 

1.各教学单位要积极组织教师参加，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

遴选，结合本通知要求和本单位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情况，精

心推选出选题立意好、改革力度大，并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研

究项目，择优向学校推荐。 

2.教务处将组织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对申报的项目进行

评审，最终确定立项项目及项目类型。项目类型分为重大、重

点、一般和指导四种。本年度拟评选重大项目立项 3 项、重点

项目立项 5 项，一般项目立项 10 项，指导项目立项 12 项，共

30 项。 

3.申报立项项目须填写《河北传媒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
申报书》（见附件 1）、《河北传媒学院 2016-2017 年度教学改

革研究项目申报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

 

四、经费资助 

立项为校级项目若能顺利结题并通过鉴定，可享受学校经

费资助，通过鉴定后项目主持人提供项目研究产生的发票报

销。具体额度如下：评为重大项目的学校资助经费 1500 元；

评为重点项目的学校资助经费 1000 元；评为一般项目的学校

资助经费 500 元；评为指导项目的学校资助 300 元。关于经费

的正确使用请参考院教字〔2013〕2 号文件的附件 2《河北传

媒学院教学研究经费管理办法》。 

五、要求及申报日期 

1.提交材料： 

（1）申报书一份及电子版； 

（2）汇总表一份及电子版。 

2.各单位要组织所属人员做好项目的申报组织、推荐工

作，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前将相关材料交教务处教学建设科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

附件：1.《河北传媒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书》 

2.《河北传媒学院 2016-2017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申报情况汇总表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河北传媒学院 

2016 年 11 月 29 日 


